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获配

１１

上港

０２

（

１２２０７９

）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所管理的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南方宝元债

券型基金、南方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南方广利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参加了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的认购。此次发行的副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

关联方。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南方宝元债券型基金、南方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南方广利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获配上

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情况披露如下：

基金名称 券面总额（万元）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００

南方广利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００

南方宝元债券型基金

２０００

南方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０００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嘉实主题混合暂停转入及限制申购

业务的定期更新公告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主题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０７００１０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以及 《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文件的规定

暂停相关

业务的起

始 日 、 金

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每月第

９

个工作日除外）

限制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每月第

９

个工作日为定期限制申购

日）

限制申购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

５

亿元（每月第

９

个工作日，本基金净申购申请金额上

限）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定期定额投资金额不得超过

５

万元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的原因说明

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兼顾基金资产的有效运作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本次定期更新公告无变更相关规则，只是明确本月开放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

２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发布了《关于嘉实主题混合实施暂停转入及定期限制申

购业务的公告》。本公司每月发布一次定期更新公告，并在相关规则变更前至少

３

个工作日公告（本次定期

更新公告无变更相关规则）。

自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起，暂停本基金申购及转入业务。之后每月开放

１

日（开放日）办理本基金的申购

业务（不含转入），开放日的具体时间为每月的第

９

个工作日，该工作日是指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正常交易日。

每月开放日的具体时间如有更改，本公司将在新的开放日前至少

３

个工作日公告。

（

３

）开放日当日（

Ｔ

日），本基金实施申购业务（不含定期定额计划的申购业务）的限额销售，对

Ｔ

日净申

购申请金额设定上限（下简称“开放日上限”）每月的开放日上限不超过

５

亿元（含

５

亿元），在每月开放日前

至少

３

个工作日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的开放日上限为

５

亿元。

①

若

Ｔ

日净申购申请金额未超过开放日上限（含开放日上限），则对所有有效申购申请全部予以成功

确认。

Ｔ

日净申购申请金额计算方法如下：

Ｔ

日净申购申请金额

＝Ｔ

日有效申购申请总金额

－

（

Ｔ

日有效赎回总金额

＋Ｔ

日有效转换转出总金额）

②

若

Ｔ

日净申购申请金额超过开放日上限， 则按比例确认的方式对

Ｔ

日已接受的有效申购申请部分

给予确认，以保证当日有效净申购金额不大于开放日上限，不予确认的申购款项由销售机构退还给投资者。

③Ｔ

日部分确认的计算方法如下：

部分确认的比例

＝

（开放日上限

＋Ｔ

日有效赎回总金额

＋Ｔ

日有效转换转出总金额）

／Ｔ

日有效申购申请总

金额

投资者申购申请确认金额

＝Ｔ

日提交的有效申购申请金额

×Ｔ

日部分确认的比例

当发生部分确认时，投资者申购费率按照申购申请确认金额所对应的费率计算，且申购申请确认金额

不受申购最低限额的限制。申购份额的计算按照截位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其后部分舍去，由此误差产

生的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产生的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若发生按比例确认的情况，本基金管理人将于两日内公告按比例确认时所使用的比例，比例保留到小

数点后

８

位，由此产生的误差归入基金财产。

（

３

）在上述暂停转入及定期限制申购业务期间，本基金仍开放定期定额投资计划业务。具体规则如下：

①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能够继续为定期定额计划的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②

本基金代销机构是否可实现办理非开放日本基金的定期定额业务，以各代销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则和

具体规定为准；

③

自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起，本基金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定期定额计划的申购金额不得超过

５

万元定

投上限，若超过

５

万元（不含

５

万元）定投上限，该笔定期定额申购将不予确认；定投上限的具体金额如有变

更，本公司将在变更前至少

３

个工作日另行公告；

④

每月开放日定期定额计划的申购金额均不得超过已公告的定投上限，但不受当日限额销售的影响。

在实施上述暂停转入及定期限制申购业务期间，赎回及转出业务均可正常办理。

恢复本基金的正常申购及转入业务的时间，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登录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ｊｓｆｕｎｄ．ｃｎ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０

了解、咨

询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嘉实深证基本面

１２０ＥＴＦ

、嘉实深

证基本面

１２０

联接和嘉实黄金（

ＱＤＩＩ－

ＦＯＦ－ＬＯＦ

）增加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中

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山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开放式基金代销协议：

（

１

）东北证券、中航证券、中国民族证券、华融证券、德邦证券、江海证券、万联证券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起

对所有投资者办理深证基本面

１２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认购（网下股票认购）等业务。

（

２

）东北证券、中航证券、中国民族证券、华融证券、世纪证券、中山证券、日信证券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

起对所有投资者办理嘉实深证基本面

１２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的开户、认购等业务。

（

３

）东北证券、中航证券、中国民族证券、华融证券、世纪证券、中山证券、日信证券、山西证券、华龙证

券、上海证券、民生证券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起对所有投资者办理嘉实黄金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的开户、认

购等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详情：

１．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长春市自由大路

１１３８

号

法定代表人：矫正中

电话：（

０４３１

）

８５０９６７０９

传真：（

０４３１

）

８５０９６７９５

联系人：潘锴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０６８６

、（

０４３１

）

８５０９６７３３

网址：

ｗｗｗ．ｎｅｓｃ．ｃｎ

２．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普陀区曹阳路

５１０

号南半幢

９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

５００

号“城建国际中心”

２６

楼

法定代表人：姚文平

电话：（

０２１

）

６８７６１６１６

传真：（

０２１

）

６８７６７９８１

联系人：罗芳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８

网址：

ｗｗｗ．ｔｅｂｏｎ．ｃｏｍ．ｃｎ

３．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抚河北路

２９１

号

法定代表人：杜航

电话：（

０７９１

）

６７６８７６３

传真：（

０７９１

）

６７８９４１４

联系人：余雅娜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６６－５６７

网址：

ｗｗｗ．ａｖｉｃｓｅｃ．ｃｏｍ

４．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Ａ

座

６－９

层

法定代表人：赵大建

电话：（

０１０

）

５９３５５９４１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５５３７９１

联系人：李微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９－５６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ｅ５６１８．ｃｏｍ

５．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５６

号

法定代表人：孙名扬

电话：（

０４５１

）

８２３３６８６３

传真：（

０４５１

）

８２２８７２１１

联系人：张宇宏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６．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广州市中山二路

１８

号电信广场

３６

、

３７

层

法定代表人：张建军

电话：（

０２０

）

３７８６５０７０

传真：（

０２０

）

２２３７３７１８－１０１３

联系人：罗创斌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３３

网址：

ｗｗｗ．ｗ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７．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太原市府西街

６９

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东塔楼

法定代表人：侯巍

电话：（

０３５１

）

８６８６６５９

传真：（

０３５１

）

８６８６６１９

联系人：郭熠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１６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ｉ６１８．ｃｏｍ．ｃｎ

８．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深圳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４０－４２

层

法定代表人：卢长才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９５９９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９５４５

联系人：王佳佳

客服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９５１１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ｃｏｍ．ｃｎ

９．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９

号新世界中心

２９

层

法定代表人：吴永良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２５７０５８６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２９６０５８２

联系人：李珍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１０２２０１１

网址：

ｗｗｗ．ｚｓｚｑ．ｃｏｍ．ｃｎ

１０．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锡林南路

１８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１

号长安兴融中心西楼

１１

层

法定代表人：孔佑杰

电话：（

０１０

）

８８０８６８３０－７３０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４１２５３７

联系人：陈韦杉

客服电话：（

０１０

）

８８０８６８３０

网址：

ｗｗｗ．ｒ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１１．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２６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８

号中国华融

Ａ

座

３

层

法定代表人：丁之锁

电话：（

０１０

）

５８５６８００７

传真：（

０１０

）

５８５６８０６２

联系人：梁宇

客服电话：（

０１０

）

５８５６８１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ｒ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１２．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甘肃省兰州市静宁路

３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李晓安

电话：（

０９３１

）

４８９０２０８

传真：（

０９３１

）

４８９０６２８

联系人：李昕田

客服电话：（

０９３１

）

４８９０２０８

、（

０９３１

）

４８９０６１９

网址：

ｗｗｗ．ｈｌｚｑｇｓ．ｃｏｍ

１３．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上海市西藏中路

３３６

号

法定代表人：郁忠民

联系人：张瑾

电话：（

０２１

）

５３５１９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５３５１９８８８

客服电话：（

０２１

）

９６２５１８

、

４００８９１８９１８

网址：

ｗｗｗ．９６２５１８．ｃｏｍ

１４．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Ａ

座

１６－１８

层

法定代表人：岳献春

电话：（

０１０

）

８５１２７６２２

传真：（

０１０

）

８５１２７９１７

联系人：赵明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１９－８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ｍｓｚｑ．ｃｏｍ

１５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０

，网址：

ｗｗｗ．ｊｓｆｕｎｄ．ｃｎ

。

欢迎广大投资者垂询、惠顾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认购等相关业务。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０５８

股票简称：赛轮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 ００１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在公司二楼会议

室以现场加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提前

３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３

人，实到董事

１３

人，其中

４

名董事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由董事长杜玉岱先生主持，会议

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签署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的议案》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全体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规定，同意公司与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开户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同意公司按照该协议调配、使用募集资金。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临

２０１１－００３

）》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由于募集资金到位时间的不确定性，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通过自

有资金和银行贷款支付相关项目款项。募集资金到位后，将置换前期投入。上述内容已在公司《招股说明书》

中进行了披露。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１０００

万条半钢子午胎项目金额

２３４

，

５７５

，

４６７．１４

元。

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

２０１１

）汇所综字第

３－０２３

号《关于赛轮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第十条之规定，公司拟以

该项目对应的募集资金置换上述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２３４

，

５７５

，

４６７．１４

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临

２０１１－００４

）》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募投项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

公司募投项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原选址于公司现有厂区土地，占地面积

５

，

０００

平方米。该土地现建

有绿化景观带及员工体育活动场地，考虑到公司规模不断扩大，员工人数不断增多，为美化工作环境及丰富

员工业余生活，拟保留现有场地用途，同时将“技术研发中心项目”的实施地点变更到公司自有的位于黄岛

区保税区东侧、长白山路西侧的一宗地块上（面积

４０

，

８４５

平方米，已取得房地产权证）。

公司拥有的这宗地块地处保税区附近，靠近城区，在此处建设技术研发中心项目会更利于引进高端技

术人才，利于达到该项目的建设目标。该项目除实施地点发生变更外，其他内容均较原项目没有变化，这不

会对项目投入、实施产生实质性影响。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关于变更公司募投项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０５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以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６２３

，

０５８

，

９８３．５７

元，募投项目资金需求总额为

６０２

，

８６０

，

６００．００

元，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超募资金

２０

，

１９８

，

３８３．５７

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需求及财务情况，公司决定

使用募集资金超额部分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关于以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０６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第二、三、四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上述二、三、四项议案发表了意

见。

特此公告。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０５８

股票简称：赛轮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 ００２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在公司二楼会议

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提前

５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孙彩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由于募集资金到位时间的不确定性，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通过自

有资金和银行贷款支付相关项目款项。募集资金到位后，将置换前期投入。上述内容已在公司《招股说明书》

中进行了披露。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１０００

万条半钢子午胎项目金额

２３４

，

５７５

，

４６７．１４

元。

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

２０１１

）汇所综字第

３－０２３

号《关于赛轮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第十条之规定，公司拟以

该项目对应的募集资金置换上述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２３４

，

５７５

，

４６７．１４

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募投项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

公司募投项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原选址于公司现有厂区土地，占地面积

５

，

０００

平方米。该土地现建

有绿化景观带及员工体育活动场地，考虑到公司规模不断扩大，员工人数不断增多，为美化工作环境及丰富

员工业余生活，拟保留现有场地用途，同时将“技术研发中心项目”的实施地点变更到公司自有的位于黄岛

区保税区东侧、长白山路西侧的一宗地块上（面积

４０

，

８４５

平方米，已取得房地产权证）。

公司拥有的这宗地块地处保税区附近，靠近城区，在此处建设技术研发中心项目会更利于引进高端技

术人才，利于达到该项目的建设目标。该项目除实施地点发生变更外，其他内容均较原项目没有变化，这不

会对项目投入、实施产生实质性影响。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以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６２３

，

０５８

，

９８３．５７

元，募投项目资金需求总额为

６０２

，

８６０

，

６００．００

元，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超募资金

２０

，

１９８

，

３８３．５７

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需求及财务情况，公司决定

使用募集资金超额部分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０５８

股票简称：赛轮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３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９３７

号《关于核准赛轮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核准，赛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９

，

８００

万股（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６．８８

元

／

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６７

，

４２４．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

费用人民币

５

，

１１８．１０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６２

，

３０５．９０

万元。以上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并由山

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出具了（

２０１１

）汇所验字第

３－００７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

认。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规定》， 公司已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四方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支

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李沧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及华

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会同保荐机构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及募集资金存储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

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设情况

１

、 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四方支行开设了账号为

２３９０１１６６７７３７

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截

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账户余额为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２

、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开设了账号为

５２２０２０１００１０００６２６６５

的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账户余额为人民叁仟零肆拾伍万叁仟柒佰陆拾捌元整（

３０

，

４５３

，

７６８．００

元）。

３

、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李沧支行开设了账号为

３８－０８０１０１０４００２８８１２

的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账户余额为人民贰亿伍仟贰佰捌拾陆万零陆佰元整（

２５２

，

８６０

，

６００．００

元）。

４

、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开设了账号为

３７１０１９８８１１００５１０２１８７０

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账户余额为人民贰亿元整（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５

、 公司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开设了账号为

１２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５７５４－０

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账户余额为人民币壹亿元整（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仅用于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２

、公司与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

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３

、西南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进行监督。

西南证券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４

、公司授权西南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晖、张秀娟可以随时到募集资金存储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

户的资料；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５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方按月（每月

５

日前）向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西南证

券。

６

、公司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

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２０％

的，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西南证券，同时提供专

户的支出清单。

７

、西南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西南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

文件书面通知募集资金存储银行， 同时按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

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协议的效力。

８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公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西南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

公司可以主动或在西南证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９

、西南证券发现公司、募集资金存储银行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１０

、协议自公司、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及西南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

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０５８

股票简称：赛轮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４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部分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的自筹资金

２３４

，

５７５

，

４６７．１４

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９３７

号文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９

，

８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６．８８

元

／

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６７

，

４２４．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人民币

５

，

１１８．１０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６２

，

３０５．９０

万元。以上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并由山东汇

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出具了（

２０１１

）汇所验字第

３－００７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公

司按照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二、公司招股说明书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如下：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审批及投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备案情况 备案号

项目总投

资

已投入资金

募集资金投

入

１

技术研发中

心项目

青岛经济技术

开发区发展和

改革局

青开发改发【

２００８

】第

２５

号；青开发改审［

２００９

］

１０６

号；青开发改审

［

２０１１

］

１８

号

５

，

０００ － ５

，

０００

２

年产

１

，

０００

万条半钢子

午胎项目

青岛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青发改工业备【

２００８

】

２１

号

１０７

，

３５３ ５２

，

０６６．９４ ５５

，

２８６．０６

合计

１１２

，

３５３ ５２

，

０６６．９４ ６０

，

２８６．０６

为促进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公司拟增加科研投入，建设技术研发中心项目，投资总额

５

，

０００

万元。

为扩大半钢胎生产能力， 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年产

１

，

０００

万条半钢子午胎项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已经利用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

５２

，

０６６．９４

万元。该项目剩余建设资金

５５

，

２８６．０６

万元，将通过本次

公开发行解决。由于募集资金到位时间的不确定性，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各项目的实际进展情

况，通过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支付上述项目款项。募集资金到位后，将置换前期投入。

若募集资金超过上述两个项目需要量，将补充流动资金。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额不能满足拟投资

项目的资金需求，将通过自筹资金解决。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１

，

０００

万条半钢子午胎项目金额

２３４

，

５７５

，

４６７．１４

元。

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

２０１１

）汇所综字第

３－０２３

号《关于赛轮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

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四、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可以保证公司业务经营的资金需求，降低

公司财务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保证了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意见：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２３４

，

５７５

，

４６７．１４

元，遵循了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承诺，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

股东利益情形，同意公司本次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

案》。同时，监事会发表专门意见：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２３４

，

５７５

，

４６７．１４

元，遵循

了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承诺，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

情形，同意公司本次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监事会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七、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赛轮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的核查意见》， 认为： 赛轮股份本次使用募集资金

２３４

，

５７５

，

４６７．１４

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未违反公司招股说明书有关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承诺，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形，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

保荐机构同意赛轮股份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以募集资金

２３４

，

５７５

，

４６７．１４

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２

、关于赛轮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３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４

、关于赛轮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监事会意见

５

、保荐机构出具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赛轮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的核查意见》；

６

、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２０１１

）汇所综字第

３－０２３

号《关于赛轮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

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特此公告。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０５８

股票简称：赛轮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５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募投项目“技术研发中心

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连带责任。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９３７

号文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９

，

８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６．８８

元

／

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６７

，

４２４．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６２

，

３０５．９０

万元。以上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并由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出具了（

２０１１

）汇所验字第

３－００７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公司按规定对募集资金

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公司募投项目为：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和年产

１０００

万条半钢子午胎项目。其中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实施地

点为公司现有厂区内土地，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拟将该项目实施地点变更为公司自有的

位于黄岛区保税区东侧、长白山路西侧的一宗地块上（面积

４０

，

８４５

平方米，已取得房地产权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仅涉及实

施地点的变更，无需股东大会批准。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及影响

“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的立项批文为青开发改审 ［

２０１１

］

１８

号， 批准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拟投入金额

５０００

万元，该项目目前尚未开工建设。该项目原选址的土地现建有绿化景观带及员工体育活动场地，考虑

到公司规模不断扩大，员工人数不断增多，为美化工作环境及丰富员工业余生活，拟保留现有场地用途。

另外，公司还拥有一宗位于黄岛区保税区东侧、长白山路西侧的地块（面积

４０

，

８４５

平方米，已取得房地

产权证）。该地块地处保税区附近，靠近城区，若在此处建设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则会更有利于引进高端技术

人才，利于达到该项目的建设目标。因此，公司拟将“技术研发中心项目”的实施地点变更到上述地点。

该项目除实施地点发生变更外，其他内容均较原项目没有变化，不会对项目投入、实施产生实质性影

响。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变更后，“技术研发中心项目”拟实施地点位于保税区附近，靠近城区，在此处建设

技术研发中心项目会更好的吸引高端技术人才，利于达到该项目的建设目标。该项目除实施地点发生变更

外，其他内容均不发生变化，不会对项目投入、实施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同意该项目实施地点变更。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募投项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实施地点的议

案》。同时，监事会发表专门意见：“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变更后的实施地点位于保税区附近，靠近城区，在此

处建设技术研发中心项目会更好的吸引高端技术人才，利于达到该项目的建设目标。该项目除实施地点发

生变更外，其他内容均不发生变化，不会对项目投入、实施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监事会同意该项目实施地

点变更。

五、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西南证券出具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赛轮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

“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变更实施地点的核查意见》，认为：调整后，公司本次拟建设“技术研发中心项目”的这

宗地块位于保税区附近，靠近城区，在此处建设技术研发中心项目会更好的吸引高端技术人才，利于达到该

项目的建设目标。该项目除实施地点发生变更外，其他内容均不发生变化，不会对项目投入、实施产生实质

性影响。该项目实施地点的变更的审议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因此，同意将募投项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变更实施地点。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２

、关于赛轮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３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４

、关于赛轮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监事会意见

５

、保荐机构出具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赛轮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技术

研发中心项目”变更实施地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０５８

股票简称：赛轮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６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以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超募资金

２０

，

１９８

，

３８３．５７

元用于永

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９３７

号文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９

，

８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６．８８

元

／

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６７

，

４２４．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人民币

５

，

１１８．１０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６２

，

３０５．９０

万元。以上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并由山东汇

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出具了（

２０１１

）汇所验字第

３－００７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公

司按照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二、公司招股说明书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招股说明书》披露，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投资

项目为技术研发中心项目和年产

１０００

万条半钢子午胎项目。

若募集资金超过上述两个项目需要量，将补充流动资金。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额不能满足拟投资

项目的资金需求，将通过自筹资金解决。

三、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可以解决公司业务经营的资金需求，降低公司财务成本、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保证了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将超募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可有效抓住发展机遇，切实增强企业盈利能力

和竞争实力，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同意将上述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时，监事会

发表专门意见：公司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符

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用超募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

六、保荐机构意见

赛轮股份本次将超募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有助于降低公

司的财务成本，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赛轮股份上述募集资金使用行为经过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保荐机构同意在赛轮股份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超募资金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２

、关于赛轮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３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４

、关于赛轮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监事会意见

５

、公司保荐机构出具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赛轮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募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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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558

证券简称：莱茵置业 公告编号：

2011-035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莱茵置业

"

或

"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

2011

年

7

月

11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已于

2011

年

7

月

01

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参会

董事

9

名，实际出席

9

名，其中独立董事

3

名，公司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高继胜先生主持。经参会董事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南京莱茵达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南京莱茵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南京莱茵达

"

）通过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江宁支行向江苏梵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

1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

1

年。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南京莱茵达向江苏紫金农商银行方山支行借款人民币

54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担保期限：

2

年。

公司董事会认为：南京莱茵达为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本次借款主要支持南京莱茵达正常生产经营对

资金的需要，有利于公司整体发展，公司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公司对南京莱茵达提供上述担

保是较为安全且可行的。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同意为该借款提供担保。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南京莱茵达的担保事项，主要是为了满足南京莱茵达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目前该公司经营状况稳定，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认为其具有实际债务偿还能力，未损害公司及

股东的利益。该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浙江蓝凯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浙江蓝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蓝凯贸易公司

"

）向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西湖支行申请总额为人民币

6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

1

年。

公司董事会认为：蓝凯贸易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借款主要支持蓝凯贸易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对资金的需要，有利于公司整体发展，公司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公司对蓝凯贸易公司提供上

述担保是较为安全且可行的。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同意为该借款提供担保。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蓝凯贸易公司的担保事项，主要是为了满足蓝凯贸易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

需要，目前该公司经营状况稳定，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认为其具有实际债务偿还能力，未损害

公司及股东的利益。该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对子公司委托贷款期限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原通过中国农业银行杭州科技城支行向杭州莱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

"

杭州莱德公

司

"

）提供的总额人民币壹亿元的委托贷款期限延长半年。

公司董事会认为：杭州莱德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贷款主要支持其正常项目开发对资金的需要，

有利于公司整体发展。目前杭州莱德公司经营情况及未来盈利能力较好，偿债能力较强，内控制度完善，公

司可有效监控该公司的各项经营运作，上述贷款偿还风险可控。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上述财务支持，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发展的需

要，该公司目前经营状况稳定，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符合相关

规定，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558

证券简称：莱茵置业 公告编号：

2011-036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1

年

7

月

11

日，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南京莱茵达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和《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浙江蓝凯贸易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南京莱茵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南京莱茵达

"

）通过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宁支行向江苏梵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

1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同意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南京莱茵达向江苏紫金农商银行方山支行借款人民币

54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浙江蓝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蓝凯贸易公司

"

）向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西湖支行（以下简称

"

杭州银行

"

）申请总额为人民币

6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根据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授权董事会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授权

董事会在

2011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2

年召开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止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总额为

180,

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对南京莱茵达授权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其中对蓝凯贸易公司授权担保额

度为人民币

30,000

万元，其中续保额度为人民币

15,000

万元，新增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15,000

万元。

本次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2,400

万元，占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

3.30%

，占公司

2010

年度经审

计的净资产：

16.25%

。 为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南京莱茵达通过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宁支行向江苏梵

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

1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及向江苏紫金农商银行方山支行借款人民币

54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为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蓝凯贸易公司向杭州银行申请总额为人民币

6,000

万元

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续保，在上述授权范围以内，符合担保条件。经出席董事会三分之二以上董事

审议同意，并经全体独立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审议同意，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该担保事项在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实施。本次担保不需要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南京莱茵达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注册地：南京江宁科学院天元东路

228

号；法定代表人：高继胜；经

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室内装潢、物业管理、金属材料、建筑装饰材料销售。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

,

南

京莱茵达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47190.03

万元， 负债总额：

39026.68

万元，

2010

年营业收入为

17056.61

万元，

净利润：

-341.52

万元。

2

、蓝凯贸易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4000

万元，出资比例为

80%

；浙江南方莱茵达置业有限公司（该公司为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出资

1000

万元，出资比例为

20%

。

蓝凯贸易公司注册地：杭州市文三路

535

号莱茵达大厦

21

楼；法定代表人：陶椿；经营范围：金属材料、建筑

及装饰材料、橡胶、塑料、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品）、纺织原料、陶瓷、玻璃制品、针纺织品、

五金交电、包装材料、文教用本品、机电产品（不含汽车）、农副产品（不含食品）、苗木（不含种子）的销售及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禁止限制的除外）。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

计的资产总额

:28715.54

万元，负债总额

:24392.71

万元，

2010

年营业收入为

:33028.21

万元，净利润

:-668.17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金额：

1000

万元

担保期限：

12

个月

借款利率：

15%

2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金额：

5400

万元

担保期限：

24

个月

借款利率：

9.6%

3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金额：

6000

万元

担保期限：

1

年

借款利率：

7.572%

四、董事会意见

1

、公司董事会认为：南京莱茵达为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本次借款主要支持南京莱茵达正常生产经营

对资金的需要，有利于公司整体发展，公司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公司对南京莱茵达提供上述

担保是较为安全且可行的。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同意为该借款提供担保。

2

、公司董事会认为：蓝凯贸易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借款主要支持蓝凯贸易公司正常生产经

营对资金的需要，有利于公司整体发展，公司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公司对蓝凯贸易公司提供

上述担保是较为安全且可行的。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同意为该借款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11

年

7

月

11

日，除本项担保外，公司尚有以下担保：

1

、公司为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扬州莱茵西湖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向杭州工商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借款

10,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以及公司持有的杭州中尚蓝达置业有限公司

50%

股权质押担保。本次担保占

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

2.66%

，占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13.11%

。

2

、公司为公司之合营公司杭州中尚蓝达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向招商银行杭州城东支行申请

30,000

万元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截止

2011

年

5

月

10

日， 实际借款余额

29,588

万元。 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

7.87%

，占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38.78%

。

3

、公司为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上海勤飞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申请总额为

10,000

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

2.66%

，占

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13.11%

。

4

、公司为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扬州莱茵西湖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支行

申请总额为

15000

万元的借款提供

10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

产：

2.66%

，占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13.11%

。

5

、 公司为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南京莱茵达置业有限公司对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投资南京莱茵达置业

有限公司持有的杭州莱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1%

股权受益权的行权，提供金额不超过

25000

万元人民币

的担保。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

6.65%

，占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32.77%

。

6

、公司为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浙江蓝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蓝凯贸易公司

"

）提供担保，向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东支行申请总额为人民币

3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以持有位于

沈阳苏家屯区雪松东路

104-1

号的房产为蓝凯贸易公司向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

总额为人民币

6,000

万元的贷款提供抵押担保。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

1.59%

，占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7.87%

。

7

、 公司为公司之子公司杭州莱茵达枫潭置业有限公司通过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城西支行向杭州解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

5000

万元提供连带担保。 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

1.32%

，

占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6.56%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及违规担保的情况。

六、独立董事意见

1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南京莱茵达的担保事项，主要是为了满足南京莱茵达正常生产经营的需

要，目前该公司经营状况稳定，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认为其具有实际债务偿还能力，未损害公

司及股东的利益。该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2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蓝凯贸易公司的担保事项，主要是为了满足蓝凯贸易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的需要，目前该公司经营状况稳定，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认为其具有实际债务偿还能力，未损

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该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558

证券简称：莱茵置业 公告编号：

2011-037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长对子公司委托贷款期限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7

月

11

日，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关于延长对子公司委托贷款期限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原通过中国农业银行杭州科技城支行向杭州莱德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

"

杭州莱德公司

"

）提供的总额人民币壹亿元的委托贷款期限延长半年，委托贷款

具体情况如下：

一、委托贷款情况概述

为保障杭州莱德公司房产开发项目的顺利进行，

2010

年

7

月

14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同意通过中国农业银行杭州科技城支行向杭州莱德公

司提供贷款人民币壹亿元贷款年利率为

9.18%

。

上述委托贷款期限即将到期，为保障杭州莱德公司房产开发项目的顺利进行，公司同意上述委托贷款

期限在原基础上延长半年至

2012

年

1

月

14

日，贷款年利率调整为

12%

。

本次委托贷款不需要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二、贷款人基本情况

杭州莱德公司注册资本：叁仟万元；注册地：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

1378

号；法定代表人：陶椿；经营范

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服务；自有房屋租赁；室内装饰；物业管理；其它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杭州

莱德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51%

的股权。

经审计，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98736.66

万元，负债总额为

79122.71

万元，净资产

为

19613.95

万元；

2010

年度营业收入为

0

万元，净利润为

-294.25

万元。

三、委托贷款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公司通过中国农业银行杭州科技城支行向杭州莱德公司提供贷款人民币壹亿元；

2

、委托贷款总金额：人民币壹亿元；

3

、委托贷款利率：年利率为

12%

；

4

、委托贷款期限：委托贷款期限由原来的一年延长至一年半。

（具体委托贷款合同内容以银行审批为准。）

四、委托贷款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委托银行贷款给杭州莱德公司，同时杭州莱德公司另一持股

49%

的股东浙江省二轻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按出资比例以同等条件提供贷款。此次贷款可有效补充杭州莱德公司房产开发项目营运资金，

有利于杭州莱德公司及本公司的整体发展。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杭州莱德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贷款主要支持其正常项目开发对资金的需要，

有利于公司整体发展。目前杭州莱德公司经营情况及未来盈利能力较好，偿债能力较强，内控制度完善，公

司可有效监控该公司的各项经营运作，上述贷款偿还风险可控。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上述财务支持，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发展

的需要，该公司目前经营状况稳定，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符合

相关规定，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573

证券简称：国电清新 公告编号：

2011-009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以电子邮

件及电话的方式于

2011

年

7

月

6

日向各董事发出。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1

年

7

月

11

日下午

14-15

时以现场及传真、传签相结合的方式在北京市

西八里庄路

69

号人民政协报大厦公司

11

层大会议室召开。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

8

人。实际出席

8

人，其中：以现场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

5

人

,

传真表决方

式出席会议的董事

3

人。

（四）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和主持，公司全体监事、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及保荐机构代表列席

了会议。

（五）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以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1

年

3

月

29

日证监许可

[2011]455

号文的核准，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股票

3800

万股，并于

2011

年

4

月

22

日在深圳交易所上市。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

授权董事会根据本次发行上市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中涉及公司首发上市、 首发上市后的注册资本总额

及股本结构、上市地、股票登记托管事项等相关条款予以修订并根据审批部门的要求对该修订后的章程进

行文字性修订以及向有关审批、登记机关办理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公司注册资本及有关其他事项的登记备

案等手续。因此，本议案无需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全文及《章程修改对照表》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

（二）以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内审部负责人变动的议案》。经公司审

计委员会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张艳秋女士为内审部负责人。张艳秋女士个人简历如下：

1973

年出生

,

硕士

研究生

,

高级会计师职称

,

曾任珠海市机电工程公司财务部会计、珠海经济特区银千发展有限公司财务部主

管会计、

Stanley Bostich(Beijing) Co. Ltd

财务部主管会计、北京博奇电力科技有限公司财务管理中心副经

理、内控部经理。

（三）在独立董事回避表决情形下，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

事津贴的预案》。

董事会同意，鉴于独立董事在公司规范运作中责任重大，为体现风险报酬原则，及独立董事在公司上

市后的工作量也随之增加，为激励独立董事勤勉尽责，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自

2011

年

3

月起，将公司

独立董事津贴由人民币六万元

/

人·年调整为十五万元

/

人·年。

本议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792

证券简称：盐湖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7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办理资产等权属证书登记工作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工作已基本完成， 于

2011

年

5

月

9

日取得更名后由青海省工商行政管理

局颁发的新营业执照。

截至目前，公司全部土地使用权证书手续、全部机动车所有人名称变更手续等权属证书登记工作已办理

完毕；房产证更名手续正在办理之中；

2011

年

6

月

1

日取得了青海省水利厅颁发的取水证；采矿证更名手续

的相关材料已报国土资源部且已受理；专利证更名手续的相关材料已报国家专利总局且已受理；商标变更名

称的相关材料已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且已受理。

特此公告。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783

证券简称： 鲁信创投 编号：临

2011－26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1

年

7

月

11

日，公司获知全资子公司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

"

高新投

"

）参股的山东

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龙力生物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证监许可

[2011]1069

号），核准龙力生物公开发行不超过

4660

万股新股。

高新投持有龙力生物

2893.68

万股股份，占其发行前总股本的

20.7%

。

特此公告。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11

日


